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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

渠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疑濫權起訴，且法

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員涉編造不實

情節，致遭訟累十六年，嚴重損及權益等情

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本案檢察官及調查員訊問被告之態度、用語及方式，

及筆錄內容之制作，核與刑事訴訟法規定未符，應予

檢討改進： 

(一)按案發當時適用之刑事訴訟法(民國八十四年十月

二十日修訂)第四十一條規定：「(第一項)訊問被告

、自訴人、證人、鑑定人及通譯，應當場制作筆錄

，記載左列事項：…(第二項) 前項筆錄應向受訊問

人朗讀或令其閱覽，詢以記載有無錯誤。(第三項) 

受訊問人請求將記載增、刪、變更者，應將其陳述

附記於筆錄。」、第九十六條規定：「訊問被告，

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；如有辯明，應命就其

始末連續陳述；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，應命其指出

證明之方法。」、第九十八條規定：「訊問被告，

應出以懇切之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

欺及其他不正之方法。」、第一百條規定：「被告

對於犯罪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，並其所陳述有

利之事實與指出證明之方法，應於筆錄內記載明確

。」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臺北地檢署八十五年度偵字第八二一０號、第八

五一二號、第八七八二號、第九０六三號、第一一

一一五號、第一一七六０號、第一三０七一號、第

一三０七二號案件(下稱本案)，檢察官侯寬仁及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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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員張念陽、李萬益於民國(下同)八十五年六月六

日偵查中訊問被告練○○(訊問情形與筆錄內容之

對照見附表 1)，有如下不當之處： 

１、勘驗當日偵訊光碟內容：「被告：(指著筆錄)這

幾家不對。檢：這幾家，就是不曉得的意思，也

沒說幾家，對啊，當然我也沒有講很多家…。被

告：這個我想陳○○也不知道。檢：就是知道可

能有開，但是誰也不知道…如果假如今天是我在

那邊當，我也不曉得有幾家，但是知道有開，但

是開那些家，大家搞不清楚。」本案被告對筆錄

之內容有所異議，惟經查閱當日筆錄，並未附記

上開被告陳述，檢察官在場明知被告有所異議，

卻未指示書記官附記其陳述於上，與刑事訴訟法

第四十一條規定有違，核屬失當。 

２、勘驗偵訊光碟內容，檢察官於訊問被告時，曾

稱：「很多那個殺人犯，到臨…槍決，到靶場啊，

說不是我幹的是我老闆誰叫我的，那你相信嗎？

被抓的時候為什麼不講，現在還不是打掉，打掉

就都沒有了」、「你何必那麼辛苦，你的長官還在

外面輕鬆，你還在這邊辛苦幹嘛？」。上開檢察

官之態度雖稱平和，惟其言語與案情無關，且可

能使被告產生心理壓力，或有足使被告認得交保

之利誘言語，與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八條規定未

符，核有未當。 

３、勘驗偵訊光碟，本案檢察官訊問被告，有多處未

予被告連續陳述而自問自答之情形，其雖指示書

記官筆錄記載要旨，惟筆錄記載內容與被告答訊

實際內容實有所差異，與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

條、第一百條規定有違，核屬不當，諸如： 

(１)問：給陳○○多少錢？答：陳○○這一段我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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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，因為張○○他跟陳○○稍微有認識，他

有去看他，我有引見，他怎麼去處理我不清楚

。問：知道他有送，送多少但是不清楚？  

(２)問：周為何會送每月 10 萬元給陳○○？答：(

未答)問：(指示筆錄)因為他在…開電玩店…

意思大家都很清楚，都心照不宣。 

(３)問：那等於張○○拿給他後就走了，那就是沒

有另外坐在沙發上跟他見面？答：我先出去。

問：(指示筆錄)有看到張○○拿給他。 

(４)問：你看他差不多送給他多少錢？應該是十萬

元，還是多少？答：多少不清楚。問：這樣一

疊錢是多少？差不多十萬元？答：我不太確定

。問：那當時一疊錢價碼，或者說張○○有沒

有給你暗示 10 塊，還是多少？答：沒有。惟

當日訊問筆錄則記載為：「問：你看張差不多

送多少錢給陳○○？答：差不多十萬元左右，

但我不能確定。」。 

(５)問：他到任後第一個月由你介紹張○○…跟他

那個？答：(未答)。問：(指示筆錄)行賄。問

：(指示筆錄)對，後來張○○交給我 3 萬時，

他又要我轉送十萬元之賄款給陳○○。筆錄則

記載為：「問：他到任後，第一個月由你介紹

張○○與他行賄？答：對，後來張○○交給我

三萬元時，他又要我轉送十萬元之賄款給陳○

○。」。 

４、又勘驗偵訊光碟，調查員張念陽、李萬益於訊問

被告時，除曾多次以紙筆手寫內容之筆談方式避

免錄音，且有：「在我們這一關結束不了，再借

提出來問，你受得了嗎？」、「我已經跟你解釋得

這麼清楚了，給你這麼長的時間，這麼多的機



4 

 

會，是真的好心好意的，在替你找一條路，希望

能走出你的健康、你的人生。」等以是否再行借

提訊問類屬威脅、利誘之言語，亦違反刑事訴訟

法第九十八條、第一百條之規定。 

(三)綜上，刑事訴訟法明定訊問被告之態度、言語及方

式應出以懇切而不得有不正訊問，及確保筆錄登載

之正確性，即在避免犯罪追訴機關以不當取證，而

為不計代價之真實發現，以達人權保障。上開人員

之行為雖逾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五條之十年期間，

惟仍應予導正，以維人權。本案檢察官及調查員問

案之態度、言語及方式，與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有違

，應予檢討改進。 

二、本案檢察官訊問被告之態度、用語及方式，依當時之

法令，已非妥適，復查該員涉有不當訊問之案件，以

本院調查之紀錄非僅屬個案，請確實瞭解該員之全般

狀況，併案檢討改進： 

(一)查本院前調查有關檢察官侯寬仁訊問之態度、用語

、方式及筆錄未確實記載之案件，非無前例，如本

院前調查「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侯寬仁偵辦

雲林縣廢土棄置場弊案，疑似製作不實筆錄，涉有

違失等情」乙案，調查報告經本院司法及獄政委員

會於 99 年 6 月 9 日審議通過，調查意見亦認侯員訊

問時之行為有所不當，並函請法務部予以檢討在案

。 

(二)本案發生時點雖在前舉本院調查案例之前，然查本

案檢察官侯寬仁訊問被告之態度、用語及方式，依

行為時之法令，誠非妥適。本案侯員之相關行為雖

已逾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之十年期間，

惟既非屬個案情形，仍請法務部確實瞭解該員全般

狀況，併案檢討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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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察官基於調查所得事證，而認起訴之應否，本屬其

裁量之權限，至於法院對檢察官起訴所據之證據是否

採認取捨，本院尊重法院之判斷： 

(一)查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四年度重矚上更(四)字第一號

判決被告陳○○無罪理由，認僅有前開八十五年六

月六日訊問被告練○○之可信度有疑單一證述，則

在未有更強之其他補強證據之情況下，故難僅憑前

開之單一證述，遽為不利之認定，爰為被告陳○○

無罪判決。 

(二)復查該判決理由對於共同被告等人所證述曾交張○

○公關費予陳○○部分，則載述：「依彼三人上開

供詞，均明白表示交付賄款之人，係由張○○執行

，被告陳○○是否收受賄款亦均由張○○告知，彼

三人並未親自交付賄款予陳○○…惟究非證明被告

陳○○收受賄款之直接證詞，張○○是否有確實交

付賄款，因其於偵查中即已逃匿並遭檢察官發佈通

緝並經本院更四審傳拘無著，因而未到庭應訊，彼

三人之供述自不得做為被告陳○○收受賄款之直接

證據。」；對於扣案之電話簿上固有被告陳○○親

筆記載「周○○」住處電話，則認：「堪認被告陳

○○辦公室確有周○○之電話及電話祕書號碼，惟

此點至多僅能證明被告陳○○曾與周○○或有交情

，但尚不能做為被告陳○○曾經收受周○○賄款之

直接證據。」；對於公訴意旨所引用之通訊監察譯

文，亦認難憑對話內容之「天母陳大哥」、「火車

長」，即認被告陳○○有收賄之直接證據。 

(三)經調取本案偵查卷宗影本詳閱，除前開練○○之憑

信性有疑之證詞外，卷內尚有周○○之證述、通訊

監察內容及查扣被告陳○○電話簿上有周○○之家

用電話記載等，上開證據雖經法院判決認無證據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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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性，惟尚難認檢察官係僅以前開練○○之單一證

述，為本案起訴之唯一依據。 

(四)檢察官基於調查所得事證，而認起訴之應否，本屬

其裁量之權限。惟如檢察官對起訴與否確有重大明

顯違法之情形，例如卷內查無任何犯罪事證仍予起

訴、無視卷內犯罪事證逕予不起訴或就證據之取捨

悖乎一般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，則得認屬違失。本

案被告陳○○雖經法院無罪判決，惟查本案既非純

以練○○之單一供述即行起訴，雖檢察官所提證據

為法院指駁為憑信性有疑，惟此屬法院就證據之取

捨，本院當予尊重。 

 

 

調查委員：陳永祥  

李復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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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本院勘驗民國 85 年 6 月 6 日臺北地檢署訊問光碟內

容與該日 17 時 20 分、18 時 20 分二份訊問練○○筆錄對照

表 

時間 內容 筆錄內容 

11:08 

- 

11:35 

由調查員與練○○在後方

沙發座耳語交談。  

(偵訊前檢察官與調

查員先行與練○○

對話及溝通部分，筆

錄內並無相關記載。) 
11:35 調查員甲開始詢問。 

12:05 調查員甲以筆談書寫方式

避開錄音。 

12:19 調查員甲以筆談書寫方式

避開錄音。 

13:44 調查員甲以筆談書寫方式

避開錄音。 

13:45:24 調查員甲：二十萬、三十萬

都在收了，二十萬、十五

萬，這有什麼關係呢？ 

13:45:55 

- 

13:46:18 

調查員甲起身走到練○○

旁說：我知道你一直在思

索，因為我剛剛跟你講說吃

飯的時候你就不要再想

了，這很簡單的一個道理，

你不要想得頭快炸掉了…

我都跟你講了(手指桌上筆

談文字)，這些狀況我都比

你清楚了，你該走什麼路，

法律都給你看了…來，出來

上個廁所。 

(調查員甲離開偵訊室，練

○○亦起身離開。) 

13:50:40 

- 

13:51:46 

練○○與調查員甲回偵訊

室，調查員乙亦跟入。練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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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內容 筆錄內容 

○雙手環繞肚子坐於後方

沙發，調查員甲坐於其旁

稱：對不對，你的親戚、小

孩子…你這段都沒弄清

楚，怎麼交保？對不對，你

要自己走出一條路，人家才

能幫你，拉你一把… 

13:58 調查員甲：在我們這一關結

束不了，再借提出來問，你

受得了嗎？ 

14:11:00 調查員甲：我已經跟你解釋

得這麼清楚了，給你這麼長

的時間，這麼多的機會，是

真的好心好意的，在替你找

一條路，希望能走出你的健

康、你的人生。 

14:15 接續由調查員乙詢問。 

14:46:50 調查員乙：剛才六法全書寫

的詳詳細細的，沒有直接證

據但是有間接的證據，足以

證明為真實，…法官自由心

證，都可以裁量。人家業者

有什麼理由去誣陷他

呢？…他又不知道我們辦

案，為什麼要這麼早去編

造？ 

15:33:45 調查員甲：我們等一下把最

後那段，很簡要的把他弄清

楚，好不好，最後那一段就

是關承認的那部分，二個很

簡單的很緊要的部分，簡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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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內容 筆錄內容 

的敘述一下。 

15:35:40 

- 

15:36:29 

調查員甲：我講的話你有沒

有聽進去啦？ 

練：(聽不清楚) 

調查員甲：我看你的表情就

是身體不舒服但是腦筋還

在想東西，身體有沒有很不

舒服？有沒有？你講一講

我等下就去跟檢察官報

告，你身體狀況不好。 

15:51:45 

- 

15:53:40 

調查員甲:，我幫你想這麼多

方式，你都覺得不可行，你

要這樣拖下去是不是?副

座？你不想這樣拖下去你

要想出方法，到底你的結在

哪裡？告訴我啊？你不要

自己一直想嘛，講出來大家

來研究共同解決嘛，好不

好？早上跟你提的，剛才檢

察官在那邊，我當場報告，

你也在場你也聽到了，你還

有什麼好遲疑的呢？對不

對？檢察官都這樣答應你

了，等於是說再多給你一次

機會，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

你再不把握的話…我個人

也覺得話也講得差不多

的，今天第三天了，能夠做

的在法律上能夠做的，我也

都請求了，剛才檢察官來，

我也幫你請求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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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內容 筆錄內容 

17:08:30 (檢察官進入偵訊室) 

17:08:44 檢察官(下稱檢)：你何必那

麼辛苦，你的長官還在外面

輕鬆，你還在這邊辛苦幹

嘛？ 

練：(聽不清楚) 

檢：對啊，有沒有人同情

你…有沒有人去看看你？

沒有啊。你何必…你本來是

要享清福的人，我們於心不

忍啊，說實在的，但是你不

要那麼辛苦嘛，好不好？ 

練：(聽不清楚) 

檢：你自己心裡清楚啦。 

… 

檢：你自己把事情擔下來，

人家也不會去感謝你，以後

各走各的路，出去撇清一

點，以後你出去再講，沒有

人會相信你。這個機會而

以，沒有後續…很多那個殺

人犯，到臨…槍決，到靶場

啊，說不是我幹的是我老闆

誰叫我的，那你相信嗎？被

抓的時候為什麼不講，現在

才講還不是來不及了，還不

是打掉，打掉就都沒有了。 

17:25:47 檢：那就每個月給你補貼 5

萬元？ 

練：沒有。 

檢：那補貼多少？  

問：有否收到周○○

給你的賄款？ 

答：張○○每個月有

轉交給我三萬元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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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內容 筆錄內容 

練：3 萬。 

檢：不可能吧，張○○自己

又扣了 2 萬？ 

練：我不曉得，因為這個事

實上可以問周○○，他有沒

有說我要給你幾萬塊錢，他

有沒有給我我會查證，根本

沒有，周○○從來沒有提過

這個錢。…雖然沒有給我… 

檢：補貼 5 萬…30 萬，二分

才 20 萬，算一算有段距離。 

練：沒有，真的沒有。 

調查員向檢察官報告： 

這一段談話裡面，連○○、

楊○○…張○○有拿利息

差額 3 萬元給他… 

檢：張○○拿給你？ 

練：是，但是他也沒有提說

這一定是店裡面的事。這可

以查證，檢察官可以向周○

○查證。 

從八十三年年中開

始，一直到八十三年

底，我離開松山分局

為止。 

問：他們為何說每個

月交給你五萬元？  

答：我不清楚。 

17:28:36 檢：從什麼時候開始貼補

你？ 

練：83 年中開始。 

檢：到松山分局的時候？ 

練：松山是我 79 年底去的。 

檢：83 年中旬？ 

練：中旬。 

檢：83 年中旬開始到什麼時

候？ 

練：到 83 年底，他以後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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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就降下來了，利息也降下

來了。 

檢：83 年底，你什麼時候離

開松山？ 

練：83 年底，84 年元月份

離開。 

檢：到 83 年底你離開松山？ 

練：就把原來利息降低減

少。 

檢：他們怎麼講說每個月給

你 5 萬元？ 

練：我不清楚，我確實不清

楚。 

17:31:00 檢：給陳○○多少錢？ 

練：陳○○這一段我不清

楚，因為張○○他跟陳○○

稍微有認識，他有去看他，

我有引見，他怎麼去處理我

不清楚。 

檢：知道他有送，送多少但

是不清楚？ 

練：(聽不清楚) 

檢：(指示筆錄)知道張○○

有送，送多少不清楚。 

檢：這當時是不是你轉手

的？ 

練：不是我轉手的。 

問：給陳○○多少

錢？ 

答：我知道張○○有

送，送多少錢我不清

楚。 

17:33:12 檢：是什麼時候幫張○○引

見？ 

練：他們本來稍微有認識，

那我帶過去。 

問：何時幫張○○引

見陳○○？ 

答：他們本來就認識

但不熟，在陳○○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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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：他們本來就認識，他要

我帶過去，大概是什麼時

間？ 

練：他剛來一、二個月。 

檢：陳○○剛到任一、二個

月後？ 

練：時間確實我忘記了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陳○○剛到

任松山分局長一、二個月的

時候。 

檢：那他當場送給他，你應

該有在場看到，聽說放一包

東西這樣。 

練：那有沒有拿現金，不清

楚，我走過去，我不願跟過

去…  

檢：對你知道他們有… 

練：詳細情形我不好意思，

有沒有東西我不清楚。 

檢：有看見張○○拿個信封

裝錢給他，但是多少錢你不

知道？ 

練：裝好的。 

檢：這種情形有幾次？ 

練：以後我就不管了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這種情形有

幾次，以後就是他自己去送

我就不管了。 

任松山分局一、二個

月的時候，張○○要

我幫他引見的，當場

我有看見張○○有

拿一個裝會的信封

袋給陳○○。 

問：這種情形有幾

次？ 

答：以後是他自己去

送，我就不管了。  

17:36:14 檢：你看他差不多送給他多

少錢？應該是十萬元，還是

多少？ 

問：你看張差不多送

多少錢給陳○○？ 

答：差不多十萬元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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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：多少不清楚。 

檢：這樣一疊錢是多少？   

練：我不太確定。 

檢：差不多十萬塊左右？ 

練：對對。 

檢：那當時一疊錢價碼，或

者說張○○有沒有給你暗

示 10 塊，還是多少？ 

練：沒有。 

右，但我不能確定。 

17:38:21 檢：(指示筆錄)市調處所言

實在否？實在。 

練：(未答) 

問：市調處所言實在

否？ 

答：實在。 

17:40:40 檢：(指示筆錄)你看到張○

○送賄款給陳○○是在那

裡？ 

練：(未答) 

檢：是在他辦公室？ 

練：是辦公室。 

檢：當時差不多上午還下

午？ 

練：下午。 

檢：下午差不多幾點？大

概？2、3 點 3、4 點 4、5

點快下班的時候？  

練：下午 2、3 點。 

檢：當時陳○○是坐在他位

置上還是起來坐在沙發？ 

練：他坐位置上。  

檢：那等於張○○拿給他後

就走了，那就是沒有另外坐

在沙發上跟他見面？  

問：你看到張○○送

賄款給陳○○是在

哪裡？ 

答：是在陳○○的辦

公室，是在下午二、

三點的時候，陳○○

當時是坐在他自己

的位置，我看見張○

○就拿給他，陳○○

就將錢放在旁邊抽

屜，是在左手邊的抽

屜，我就先離開了，

張○○一下子也就

出來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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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：我就先出去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有看到張○

○拿給他。 

檢：那他就放在抽屜裡面

吧？ 

練：邊上抽屜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就把那包錢

放在旁邊抽屜裡面。 

檢：這邊是左右，左，左手

邊的抽屜？ 

練：是在左手邊的抽屜。 

檢：就先離開？他們有在那

邊繼續交談嗎？ 

練：我先離開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我就先離開

了，張○○一下就出來了。 

18:12:27 檢：陳○○是 83 年 7 月份

到任？ 

練：我不曉得，我忘記了，

快一二年。 

檢：不是，他在那邊快二

年？ 

練：事情是發生在 83 年 4、

5 月份，他到底什麼時候來

我忘記了，詳細時間不記得

了。 

檢：他到任後第一個月由你

介紹張○○…跟他那個？ 

練：(未答) 

檢：(指示筆錄)行賄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對，後來張

問：他到任後，第一

個月由你介紹張○

○與他行賄？ 

答：對，後來張○○

交給我三萬元時，他

又要我轉送十萬元

之賄款給陳○○。 

問：你如何轉送？  

答：我就直接拿到陳

○○辦公室，說是張

○○送的，他會講客

套話說不用客氣，然

後將錢放到抽屜。這

種情形一直持續到

我離開松山分局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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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交給我 3 萬的時候，他

又要我轉送十萬元的賄款

給陳○○。 

檢：那你怎麼樣轉送的？比

如說今天張○○拿來，你

就？ 

練：張○○來，我就說你自

己送。 

檢：我的意思是說你就送到

辦公室給他？ 

練：送時，就說是張○○轉

送的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直接拿到陳

○○辦公室給他，那他就說

知道了。 

練：(聽不清楚) 

檢：(指示筆錄)他會講說客

套話說不要客氣，然後他就

把錢放在抽屜裡。  

檢：一直到你離開松山為

止？ 

練：沒有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這種情形一

直到我離開松山為止。 

練：83 年底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83 年底。 

檢：陳○○知道張○○是幫

周○○送，大概幾次你算一

算？ 

練：大概幾次不清楚。 

檢：陳○○知道張○○是幫

止，即八十三年底。 

問：陳○○知道張○

○是幫周○○送

的？ 

答：知道，大家都心

照不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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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○○送的？ 

練：這個我… 

檢：這個我的意思依你的感

覺是知道的，大家都心照不

宣。 

18:18:45 檢：陳○○跟周○○有認識

嘛？ 

練：我沒有碰過他啊。 

檢：不是，至少就是知道或

有認識這個人，當時依你了

解或知道這個人…比如說

我知道這個人。 

練：他有當過少年隊長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陳○○也當

過少年隊長。 

檢：在陳○湖之前還是在陳

○湖之後？ 

練：之前。 

(調查員拿一份資料給檢察

官) 

檢：陳○○82 年 1 月就去

了，蠻早的，你是 79 年 12

月，你還比他早，等於陳○

○在那邊有 2 年多了… 

練：事情是發生在 83 年 4、

5 月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陳○○是 82

年月到任，事情是發生在 83

年 4、5 月間。所以知道周

○○在經營電玩店。 

問：陳○○與周○○

有認識否？ 

答：他們有認識，而

且陳○○也當過少

年隊長，所以也知道

周○○在經營電玩

店。 

18:23:50 檢：(指示筆錄)周為何會送 問：周為何會送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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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 10 萬元給陳○○？ 

練：(未答) 

檢：(指示筆錄)因為他在…

開電玩店…意思大家都很

清楚，都心照不宣。  

。 

檢：錢是以牛皮紙袋裝，還

是一般白信封袋？  

練：一般信封。 

檢：一般信封，還是牛皮紙

袋？應該都是用牛皮紙

袋？ 

練：(聽不清楚) 

檢：他是兩包分開，一包給

你？看你自己的有裝的你

應該知道？ 

練：用一般信封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用一般的白

色信封裝的，跟我的一樣。 

檢：跟你的一樣？  

練：我的利息還有 3 萬元，

用橡皮筋綁的。…  

檢：另外除了 3 萬塊還有別

的利息？ 

練：別的利息，用那個橡皮

筋綁的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我的部分有

一仟萬的利息，加上 3 萬塊。 

檢：當時，他有給你三分？ 

練：恩，我們講的時候。 

檢：他們沒有另外用信封

10 萬元給陳○○？ 

答：因為他在松山區

有開幾家電玩店，意

思大家都清楚，但是

都心照不宣。 

問：錢是以牛皮紙袋

裝還是一般信封？  

答：是用一般的白色

信封裝的，我的部分

有一仟萬元的利

息，另外還有給我的

三萬元，給我的部分

沒有用信封裝，而是

用橡皮筋綁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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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？ 

練：講的時候。 

檢：(指示筆錄)沒有另外用

信封裝。 

18:27:10 練：(指著筆錄)這幾家不

對。 

檢：這幾家，就是不曉得的

意思，也沒說幾家，對啊，

當然我也沒有講很多家… 

練：這個我想陳○○也不知

道。就是星光… 

檢：就是知道可能有開，但

是誰也不知道…如果假如

今天是我自己在那邊當，我

也不曉得有幾家，但是知道

有開，但是開哪些家，大家

搞不清楚。 

(練○○欲更改或附

記筆錄上之部分，惟

檢察官不同意更

改，當日筆錄亦未附

記。) 

  

 


